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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天和磁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000 吨稀土永磁材料深加工项目（已建成

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根据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文），“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及附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包头天和磁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000 吨稀土永磁材料深加工项目（A2、

B3 标准厂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由设备厂家进行施工前设计，按照施工设计动工建设，本项目的磷化

生产线设备、滚镀锌、挂镀镍设备由无锡丰荣电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喷涂

设备设备厂家为东莞市远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挂镀锌设备由众星众磁（天津）

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实施。 

本项目 A2厂房于 2018 年 8月开工建设，2018 年 9月全部完工；B3厂房 2018

年 9 月开工建设，于 2019 年 2 月竣工并投入运行。各项环保设施、措施已按设

计要求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并投入运行。于 2018 年 9 月委托内蒙古华泰天诚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现场核查和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双方签订了委托合同，

约定责任和义务。内蒙古华泰天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程咨询设计、环

境评价、污染治理等业务，现有职工 10 人，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 人，高级

工程师 2人，工程师 3人，助理工程师 2人，本次环保验收负责人具有国家颁发

的注册环保工程师和环评工程师执业资格。本工程废气、废水、噪声、地下水验

收监测内容委托内蒙古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公司成立了安全环

保部负责环境保护监督和管理工作，检查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具体工作由环保部负责，下设专人负责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环境保护

管理和档案制度》、《固体废物管理规定》（2018 年修订）、《污水控制管理规定》、

《噪声控制管理管理制度》等制度，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固废管理制度，并具

体落实到生产管理工作当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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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对从业人员均进行了上岗培训，根据电镀厂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标

准的作业流程、事故应急救援流程，张贴于 A2 厂房的公告栏内。此外，建设单

位还建立了 EHS 体系。 

  

A2 标准厂房公告栏 

  

A2 标准厂房公告栏 

  

图 2-1  A2 标准厂房内设置公告栏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针对本项目建设了相

应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制定了详细的《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面

处理分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19 年 5 月完成专家评审，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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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建设单位正在办理备案工作。  

（3）固体废物管理措施 

建设单位针对全厂产生的固体废物制定了管理规定，明确了一般固体废物及

危险废物的管理措施，具体如下： 

a.固体废物的分类贮存 

①各部门、各车间应按照废物分类，设置不可回收、可回收废物箱，并分别

设置明显标识。 

②公司设置封闭的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点，垃圾点设置明显标识以防混投。 

③危险固体废弃物 

a)产生废油的部门应将废弃油装入指定的油桶，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的

单位回收。 

b)废旧日光灯管、废电池、墨盒、硒鼓、色带等放入废弃物存放箱中，由厂

商统一回收。 

c）电镀车间产生危险废物存储于指定的危废暂存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的单位回收。 

b.废弃物的投放 

①生产部要设专人负责各类废弃物的投放管理，确保分类箱标识正确，配备

充分。 

②管理部应将废弃物的分类处置纳入培训计划，以提高员工和分包方人员分

类投放的意识。 

③大量废弃物在厂内运输时，搬运过程中要做到不遗洒不混投。 

④固体废物的类别、名称及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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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固体废物的跟踪管理 

①生产过程中天和磁材总厂区产生的废机油、废乳化液、切削液及电镀分厂

生产的危险废物，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厂家处置，并建立台账。 

②管理部应每月对相关危险废物的分类存放和清运情况进行检查，至少每半

年检查一次固体废物控制程序的运行情况，并保留检查记录。 

③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组织整改，按《纠正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执行。 

④要将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传递到相关方。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A2、B3 均设置化学品库、2间危废暂存间及废水收集罐区，均属于重点防渗

区。 

A2、B3 厂房租赁希望工业园区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建设的标准厂房，根

据园区提供的资料，标准厂房地面在建设时均采取了防渗措施，底层土夯实后铺

设 20cm 垫层，垫层上铺设 30cm 鹅卵石、20cm 混凝土,混凝土层上铺设 2层高分

子防水材料、10cm 混合砂浆，地面铺设花岗岩，地缝采用环氧胶泥进行填缝，

达到地表防渗目的。 

A2 厂房液体化学品库在标准厂房地面又铺设一层 6mm 厚 PP 防水板材，并于

主要化学品区设置 10mm 高围堰。B3 设置 1间固体化学品库，地面为标准厂房建

设时铺设的防渗地面。 

  

A2 液体化学品库 

A2、B3 厂房均在一楼架高设置 2 间危废暂存间（1 间液体、1 间固体），液

体危废暂存间地面铺设 6mm PP 板材，在 PP 板材上面又铺设 20cm 厚混凝土，并

在四周设置导流渠，周围设置 15cm 高围堰；固体危废间地面铺设 6mm PP 板材，

周围设置 10cm 高围堰。 

A2 厂房废水罐收集区位于厂房一层东侧，地面为标准厂房建设时铺设的防

渗地面。B3 厂房废水罐收集区位于厂房一层地下，地面为标准厂房建设时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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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渗地面，在防渗地面上铺设混凝土。A2、B3 废水收集区均设置 1个 6m
3
的事

故水罐，若废水收集罐发生泄漏，可用泵抽至事故水罐中。 

  

A2 危废暂存间 

3 本项目污染物治理主要依托工程情况 

本项目厂房租赁包头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内的标准厂房。 

包头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占地约 200 亩，位于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希望工业园区内。目前，希望园区已修编详细规划，已将包头稀土新材料深

加工基地纳入园区用地，并相应的调整园区产业定位和布局，该基地已取得内蒙

古自治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书（条字第 150203201500004 号）。 

包头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可满足年产 3 万吨毛坏稀土永磁（钕铁硼）的

配套电镀需要，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可满足年产 1.5 万吨毛坯钕铁硼配套电

镀需要。基地已完成标准厂房建设项目环评已取得了包头市环境保护局昆区分局

环评批复（包环昆审[2015]（表）006）。 

包头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标准厂房 25 栋（二层），建

筑面积为 58220m2；研发车间 2 个（三层），建筑面积为 12303m2；公共服务设

施包括研发中心办公楼 1 栋，建筑面积为 7889m2；变配电站 1 座，建筑面积

为 216m2；燃气锅炉房 1座（布置两台2.8MW燃气热水锅炉），建筑面积为 324m2；

消防水泵房 1 座，建筑面积为 162m2；配套的道路、区内供水管网等设施的建

设。包头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产生的生产废水排入基地污水厂处理后，含铬废

水零排放，其余达标尾水与厂内生活污水纳管排入九原区污水厂。基地自建燃气

锅炉房供热（本项目供热依托该基地燃气锅炉房）。 

基地集中建设纯水站（已建成可供基地内各个企业使用），本项目纯水可依

托使用。基地内一期的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已经考虑了基地内各个企

业办公、供热、污水处理、绿化等要求。因此，园区配套建设的公辅设施完全能

够满足本项目投产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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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改工作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废气、废水、固废全部按照环评、批复及标准的要求

进行处理处置，现场无整改内容。 


